
◤討論議題 108-1 
議題 有關出入口雨遮免計入建築面積及樓地板面積之構造形式疑義 
說明 1. 因應部分建築師反應，內政部100.04.15台內營字第1000802259號令係針對雨

遮之規定，並未包含出入口雨遮。 

2. 故有關新建建築物之出入口雨遮設計，是否參照「新北市合法建築物增設一

定規模以下構造物處理要點」辦理，建築物出入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

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2公尺範圍內，雨遮寬度以出入口左右各50公分範圍內為

免計入範圍？ 
3. 另出入口雨遮上方可否作為陽臺、露臺使用提請討論？ 
4. 出入口係以建築物公共門廳、公共梯廳或主要人員出入口認定，至於停車空

間車道出入口，是否不得以出入口雨遮檢討優待面積？ 

 



 
會後 
查詢 
相關 
資訊 

◆台北市（2017 年議案） 

   

◆高雄市（2014 年議案） 

   
◆出入口雨遮上方經電洽其他縣市政府辦理方式， 
  (1)基隆市：出入口雨遮需降版設計，且泛水收邊以30cm為限； 
  (2)彰化縣：可作為露臺、不可作為陽臺； 
  (3)高雄市：不可作為露臺或陽臺使用。 

1070212
小結 

1. 針對出入口係以建築物公共門廳、公共梯廳或主要人員出入口認定，至於停

車空間車道出入口，不得採用出入口雨遮檢討優待面積，獲得共識。 
2. 至於出入口雨遮左右範圍免計入建築面積及樓地板面積之尺寸未獲共識，擬

再次函請內政部釋疑，並納入下次會議研議 
新增 
案例 

1. 擬針對出入口雨遮左右範圍免計入建築面積及樓地板面積之尺寸討論 
2. 出入口雨遮正面，是否檢討透空率？ 



1071120 
結論 

1. 出入口雨遮寬度以出入口左右各200公分範圍內，為免計入建築面積範圍。 
2. 出入口雨遮構造應為懸挑式、不得設置欄杆、亦不得落柱；可免降版設計。 
3. 出入口雨遮上方不可作為陽臺或露臺使用。 
4. 出入口雨遮正面造型暫不予限制、暫免檢討透空率，惟造型設計上不可全面

封閉落地型式。 
5. 按新北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業務工作手冊-107年版，編號05-17（106年版，編

號05-18）有關出入口雨遮設置方式：（1）若為集合住宅，應僅共同出入口可

設置。（2）若為店舖等商業行為使用者，其出入口雨遮位置應直接面向道路

或基地內之通路，構造應為懸挑式，不得設置欄杆，亦不得落柱。 
6. 針對出入口係以建築物公共門廳、公共梯廳或主要人員出入口認定，至於停

車空間車道出入口，不得採用出入口雨遮檢討優待面積。另本局轄管範圍多

屬獨棟獨戶類型案件，其出入口設置之認定，納入下次會議研議。 

1080604
討論 

獨棟獨戶類型案件，其出入口設置之認定，因基地地形高差因素，於不同樓層通

達道路或避難層出入口，各樓層以設置一處出入口雨遮為限。 

1080604 
結論 

本議題未獲共識。 




